
台
北
市
社
區
發
展

諷
查
及
改
進

之
研
究北

市
社
會
局

社
區
說
展
工
作
在
理
論
上
是
根
據
社
區
內
居
民
的
需
要
而
設
計
推
展
的
，
由
於
社
區

本
身
的
需
要
不
同
，
擁
有
的
資
源
有
別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所
遭
遇
的
困
難
各
異
，
其
成
果

必
然
差
距
甚
大
，
本
次
訪
靚
工
作
所
得
的
資
料
，
即
可
以
比
較
社
區
間
活
動
情
形
的
良
綴

差
異
，
作
為
日
後
社
區
個
別
輔
導
的
參
考
依
據
;
另
方
面
，
社
區
間
亦
有
其
相
似
之
處
，

綜
合
資
料
中
所
得
各
社
區
的
活
動
情
形
，
即
可
歸
納
出
目
前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困
難
及
今

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重
點
。
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與
社
區
理
事
會
間
的
關
係
密
切
，
社
區
理
事
會
健
全
，
社
區
活
動
即

易
推
展
;
反
之
，
若
是
成
立
了
社
區
理
事
會
劫
不
召
開
會
議
，
或
是
會
而
不
議
，
議
而
不

決
，
決
而
不
行
，
則
社
區
理
事
會
形
同
虛
設
，
社
區
活
動
必
然
癱
瘓
。

根
懷
社
區
理
事
會
設
置
辦
法
第
十
二
條
規
定
「
社
區
理
事
會
每
月
開
會
一
次
，
必
要

時
召
開
臨
時
會
議
」
，
然
而
目
前
社
區
理
事
會
照
現
定
按
月
開
會
者
僅
佔
一
一
﹒
五
%
'

E
每
二
個
月
開
會
者
佔

O
﹒
五
%
，
每
三
個
月
開
會
者
佔
凹
九
﹒
二
%
，
每
半
年
開
會
者
佔

一
三
一
﹒
五
%
，
每
年
‘
召
開
一
次
者
佔
七
﹒
一佑

，
亦
有
從
未
開
會
者
佔
四
﹒
九
佑
，
資
料

顯
示
與
社
區
理
事
會
設
置
辦
法
的
規
定
相
去
甚
遠
，
見
表
一
﹒
一
。

一 139 一

表
一
﹒
付
社
區
理
事
會
開
會
的
頻
率

H
H
對
封
封
斗
叫
叫
一
不
豆
葉
伺
豆
豆
一

質
教
一
二
一
一
-
了
。
一
雪
一
一
=
一
九
一
目
一

-
2

百
分
比
一
-
-
i
o
i

兒
一
一
一
-
-
z
i
-
-
-
z
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
計

-
F一

七
﹒
一

亡3
正主

社
區
理
事
會
召
開
時
所
遭
遇
的
困
難
，
最
主
要
的
是
沒
有
適
當
的
開
會
場
所
;
其
次

是
因
為
社
區
理
事
為
無
酬
兼
任
，
而
其
本
身
工
作
繁
忙
，
無
暇
抽
身
與
會
，
致
理
事
出
席

不
踴
躍
;
再
其
次
是
社
區
缺
乏
經
費
，
或
是
無
寧
可
談
，
或
是
開
會
時
意
見
過
份
分
歧
，

無
法
達
成
決
議
，
致
對
於
出
席
社
區
理
事
會
不
感
興
趣
。
見
表
一
﹒
二
。



百

主一|主|一
|木=00 1 表

單吉 1-;
日之|臨 l 口

社
區
理
事
會
召
開
的
困
難

實

其

計

至
於
理
事
會
召
開
時
，
大
部
份
社
區
都
有
會
議
記
錄
，
區
公
所
也
經
常
派
員
列
席
指

導
。
見
表
一
﹒
三
及
表
一
﹒
四
。

|
斗
!
「
」id
-
­

對
一
一
會
一
-
ll
k

質日

分

比

一
經
常
一
偶
而
一
沒
有
一

-IL-k-i 

無
答
案

計

歹ü

，
從
上
面
分
析
可
知
目
前
社
區
理
事
會
所
遭
遇
的
問
題
，
主
要
的
為
開
會
場
所
及
其
他

，人
為
因
素
，
要
解
決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問
題
就
必
讀
覓
妥
適
當
的
開
會
場
所
及
慎
選
理
事
，

而
慎
選
理
事
可
解
決
部
份
開
會
場
前
的
問
題
。
理
事
必
讀
選
擇
對
社
區
具
有
服
務
熱
誠
，

肯
貢
獻
時
間
‘
精
力
、
且
具
有
領
導
才
能
者
，
選
出
後
必
讀
施
以
訓
練
，
灌
輸
社
區
發
展

的
涵
意
及
工
作
要
領
。

口
。

二
、
社
區
活
動
服
務
中
f

心

目
前
本
市
的
社
區
只
有
約
四
分
之
一
有
社
區
活
動
服
務
中
心
(
註
一
)

動
服
務
中
心
有
專
人
管
理
者
約
佔
六
分
之
一
。
見
下
列
二
表
•• 

，
而
社
區
活

無
事
可
談
話

h
p冊
一
晰
的
研
踹
他
一
無
答
案
一

斗
」

U
-
J「
u
-
J
U
­

-
U一
月
四
一
一
冉
一
支

-
u
u
「

有
有
無
社
區
活
動
服
務
中
心

無

仙
似
答
集

實

數

百

分

比

/丸= = 亡3

表
二
﹒
口

三i =1一一 |i

/、 t了
三'" ---2-1 

~ 

何

實

數

百

分

比

4Ht 

計

-140 一

一
八
一
一
一

= b 。
。
一

大
多
數
的
社
區
活
動
服
務
中
心
多
有
國
父
及
總
統
蔣
公
遺
像
‘
國
脹
、
總
統
肖
像

、
桌
椅
及
垃
圾
箱
等
設
備
仇
而
書
報
刊
物
及
球
棋
類
等
設
備
則
較
少
。
若
欲
充
份
發
揮
社

區
活
動
服
務
中
心
的
多
種
功
能
，
則
在
具
備
于
一
些
象
徵
性
的
基
本
設
備
後
，
應
再
進
一

步
添
置
一
些
實
用
性
的
設
備
。
見
表
二
﹒
目
。



制
叫
劉
訓
刮
到
刮
到
叫
一
飲
水
機

-
i
-
i
一
其
他
一

數
一
回
甘
一
一
至
一
一
回
一
一
個
計
一
一

-
i
h一=
一
千
-
4一
八
一
-
-
5

百
分
比
丁
文
一

-
z一-
E
L
一
六
一-
i
z
-
-
-

了
一
仁
件h

實
社
區
活
動
服
務
中
心
多
用
來
舉
辦
里
民
大
會
，
其
它
活
動
依
次
是
舉
辦
技
藝
訓
練
、

召
開
各
種
小
型
會
議
、
舉
辦
康
樂
活
動
、
婦
女
活
動
等
。
見
表
三
﹒
的
。

一
團
團
團
團
團
團
隍
惺
惺
附
帶
「

數
一
回LE
i
-
4
-
l
i
t
-

丙
丁
土
完
一
九
一
直
了
一

百
分
比
一
」
三
一
一
一
一

-
i
o
-
E

扣-
s
i
l
i
-
-
Z

一-
z
-
L
一
八
一
一
一
穴
一

實

三
、
社
區
經
費

社
區
每
年
平
均
經
費
有
四
二
﹒
一
%
在
一
仟
元
以
內
，
一
仟
元
至
一
萬
元
的
佔
二

0

.
二
佑
，
一
萬
元
至
五
萬
元
的
佔
九
﹒
三
%
。
而
社
區
經
費
的
來
源
，
有
五
六
%
是
政
府

補
助
，
二
四
﹒
七
路
是
社
區
理
事
捐
助
，

-
0
.
八
%
是
社
區
居
民
捐
助
。
由
上
分
析
可

一

知
有
半
數
的
社
區
每
年
僅
有
政
府
捕
助
的
社
區
理
事
會
補
助
款
一
仟
元
可
支
用
，
社
區
本

身
無
法
自
籌
經
費
，
而
這
微
薄
的
一
仟
元
補
助
款
，
根
本
不
敷
使
用
。
見
表
三
﹒
甘
及
表

立
一
﹒
目
。

社
區
目
前
已
成
立
基
金
會
者
有
十
個
，
佔
五
﹒
五
%
，
無
社
區
基
金
會
者
為
絕
大
多

數
佔
凡
三
﹒
五
%
，
在
這
方
面
仍
應
多
鼓
勵
、
輔
導
社
區
成
立
社
區
基
金
會
，
以
充
實
社

計

表
三
﹒
甘
平
均
每
年
社
區
經
費
數
目

司
計1叫
到
制
到
叫
一
是
十
萬

-
Z以
上
一
無
答
案
一

數
-
i
=
一
甘
一-4

一
一
一

百
分
比
一
呈
一

-
z
o
-
-
扣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
-
L昌
平

表
三
﹒
口

計

間
鱷
鵬
一
間
時
間
一
輒
體
面
臨
一
個
跟
一
政
府
補
助
一
其

一
八
一
一
一
回
一
一
八
一
=
-
一

-
2
-
O
R
-
-
-
z

一
閏
八
一
-
J一

三一I--==_I~一

一司t=r亡3
ζ二〉

表
三
﹒
臼|到一

實百

分

比

一
一
­

z

一
八一-
E一
一
一
一
。
一

社
區
經
費
籌
措
方
式

社
區
有
無
基
金

有

~llr， 

仙
似
答
案

計

g 
計

歹也〈
".<; 。

。
一一 141-

LI --rnH 

主斗三

區
財
力
。
見
表
三
﹒
門
牌
。

社
區
經
費
使
用
的
作
業
程
津
大
多
數
是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決
定
，
僅
有
極
少
部
份
是
油

一
尸
長
會議
或
捐
助
人
自
行
決
定
。
至
於
社
區

經
費
的
用
途
，
大
多
數
社
區
是
用
來
開
會
、

。

舉
辦
社
區
活
動
，
部
份
社
區
用
來
改
善
社
區
環
境
，
而
極
少
數
社
區
平
均
分
配
給
社
區
居

-
民
，
有
違
社
區
發
展
原
則
，
應
用
於
社
區
各
項
建
設
，
叫
宏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績
效
。
見
表

三
﹒
甘
及
表
三
﹒
閣
。
﹒



百|質
分|

比 l 主!一一
理|表

一

三|ili|!
華 l 區
基|豎

立|土到告
自|授
主 I ~長

三I-~I主i 需

質

表
三
﹒
目

社
區
經
費
的
用
途

其

無
答

三」三J 案

六 I_~
舉
辦
社

三1~li
改
善

社
區

o 環
;fD孟|境

|平
區均
居分

之|土lE
其

開

會

他

四
、
社
區
理
事
主
席
個
人
資
料

他

計

社
區
理
事
主
席
的
年
齡
，
五
十
歲
以
上
者
佔
七
七
﹒
六
%
，
教
育
程
度
中
上
程
度
者

佔
六
六
.
→
%
'
職
業
是
工
商
者
佔
半
數
以
上
，
其
次
是
軍
、
公
、
教
人
員
佔
三
O
﹒
八

%
。
見
下
列
三
衰
。
、

質

表
四
﹒
付

社
區
理
事
主
席
的
年
齡

六
五
歲
以ι
一
五
O
|
六
五

r一
一
一

-
2

一

四O
|一
一
一
o

了
一
O

以
下
一
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-
一

無
答
案

計

表
四
-
O
社
區
理
事
主
席
的
教
育
程
度

一
叫
丘
叫
到
1
引
司
刮
到
高
吋
以
上
一
無
答
案
一

計
「
斗
J
u
-
-
A

目
一
一
一
回
一
一
八
=
一

間
百
分
比-
E
z
-
-
-
-
z
i
-
-

士
一
一
二
=
-
E
一
一
一
一
一
回
一
工
一

-
0。
一

一
八
=

亡3o 

表

, I 水 i 四

三|主I_;'LI 白
社
區
理
事
主

農 I~
~ 1 ~ 1_-' 要

亡3
o 

車 1

五
、
社
區
內
的
資
源

工
二
商

自
由
業-

"" 

計

他
一
無
答
案
一

一
一
一
一
一
…

穴
。
一
三
一

計

。
。
一

一 142 一

社
區
內
沒
有
學
校
者
佔
三
分
之
一
，
沒
有
社
教
機
構
者
佔
八
O
%
，
沒
有
宗
教
固
體

者
佔
一
半
，
沒
有
公
益
團
體
者
佔
八
五
%
，
沒
有
康
樂
場
前
及
休
慰
設
施
者
佔
六
O
%
，

可
知
社
區
中
可
供
利
用
的
資
源
，
最
多
者
為
學
校
，
其
次
為
教
會
，
耳
其
次
為
康
樂
場
前

及
遊
樂
設
施
，
以
後
可
充
份
利
用
各
級
學
校
及
各
種
宗
教
固
體
。
見
下
列
五
衰
。

E
A司
民
中
世
閃
一
專
科
以
上
一
沒
土
計
一

耳
目
一
回
扣
一
一
一
一
一

-
L一
一
八
一
閃
閃
一
一

一
只
廿
一
書
一
一
一
。
此
一
-
E
一
目
。
一

-
3
-
z
一
一
斗

〕
八
=
一

g 

表
五
﹒
廿



百百

分

比

寺

廟

教

會

沒

有有

其

:(:|于

表
五
﹒
臼

分

比

他

其

表
五
﹒
甘

他

一
電
影
院
一
康
樂
聽
一

數
一
一
=
一
一
一
一
一

百
分
比一
ι
一
一
一

區
-內

球保 l 的

一三|干|劉書
=1干I =__阿
三 I I 富|在
6 孟|場 l 慰

一一一!一一-1-0一l 設
二|一 1 _ l' 施
自|二|園.

游

JJJLljL 
沒

~I--""，----- I一ι

實首 | 資 1

主|主l一
表
五

曲

--←I-~-I~" I 社
獅 l 區

子|內
會|的

I '^ E 斗」、

益
團
體一

民
眾
服
務
社
一
其

一
一
-
z一

一
一
一-
z

一

扶
輪
社

同

一三三一」三呈一一一一一
他

計

』沒

計

有

六
、
目
前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及
社
區
未
來
的
發

展
工
作

? 
歹

村
社
區
基
聽
工
程
建
設
工
作

目
前
的
社
區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多
為
整
修
及
維
護
道
路
水
濤
、
環
境
之
整
理
與
保
持
及

家
一
尸
衛
生
改
善
工
作
;
社
區
居
民
希
望
未
來
的
社
區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部
份
轉
為
興
建
兒
童

育
樂
場
所
及
小
型
公
園
。
見
下
列
二
衰
。

表
六
﹒
廿

社
區
的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工
作

= E二〉

一整
修
道
一
潰
境
接
連
一
坡
坎
崎
零
地
一
家
戶
衛
一
育
樂
場
所
興一支

一
路
水
溝
一
與
保
持
一
整
建
美
化
一
﹒
生
改
善
一
建
與
修
童
t

hlJUAU--JU--JEi E
L
J
b
-
E
L
-
-
7
-
-
1
-
4
毛
主-
4
4
至
-

E
Z
A
H

一
-
L一
一-
E

一
一
一
三一

-
7
.
一
一
一
-
f
i
-
-
J

實

表
六
﹒
口

未
來
的
社
區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工
作

一
八
五

計

-143 一

一
一

一
』
=
一
九
一
八
「
山
一

-
z
i
-
-三
一
一
一
圓
圓
八
一

0
4

一
道
路
水
溝
之
一
環
境
衛
生
之
一
家
戶
衛
一
興
建
見
童

-
h型
公
閱
一
其
他
←
汁

一
整
修
與
隍
整
理
與
恆
生
已
「
育
樂
均
已

J
I
-
-

一
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
數

-
i
h
i
z
J

室
一
一

百
分
比
一
一
一

-
i
z
-
-
4
-
L

一
-
2一
-
三
。
弘
一

g 

實

歹、電

已
社
區
生
產
福
刺
建
設

= = 

= = 

、目
前
的
社
區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多
為
辦
理
技
藝
訓
練
及
貧
苦
救
助
，
社
區
居
民
希
望
未

來
的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工
作
加
強
興
辦
托
見
所
及
幼
稚
園
。
見
下
列
二
表
。



表
六
-
H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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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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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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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
藝
訓
練

實

H
W社
區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工
作

-一豆豆- 1一三台一~一一一一

他

目
前
的
社
區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工
作
多
為
郊
遊
活
動
、
政
府
推
動
的
活
動
及
登
山
活
動
、

;
社
區
居
民
希
望
未
來
在
社
區
內
繼
續
推
動
自
強
旅
遊
登
山
活
動
、
老
人
活
動
、
全
民
運

動
及
婦
女
活
動
、
兒
童
育
樂
營
。
見
下
列
二
表
•• 

表
六
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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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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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神
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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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設
工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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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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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來
的
社
區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工
作

倒
社
區
的
設
施

亡3
亡二〉

表
六
﹒
的
社
區
內
現
有
設
施

「
剖
叫
一
喃
喃
可
盟
血
可
咱
哥
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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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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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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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-
z

一-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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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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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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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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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區
內
現
有
的
設
施
多
為
幼
稚
園
、
里
民
集
會
研
、
活
動
服
務
中
心
、
運
動
場
﹒
托

兒
研
;
社
區
希
望
未
來
增
設
社
區
活
動
服
務
中
心
、
兒
章
遊
樂
設
施
、
托
兒
所
、
幼
稚
圈

。
見
下
列
二
表
r

社
區
未
來
設
施



的
社
區
居
民
參
與
情
形

社
區
居
民
參
與
社
區
活
動
的
情
形
，
非
常
踴
躍
(
居
民
五
O
%
以
上
)
參
加
的
佔
一

八
﹒
O
%
'
部
分
人
員
參
加
三
O
%
|
五
O
%
)
者
佔
四
三
﹒
二
銘
，
參
加
人
員
不
多

(
五%
l
e
-
-
O
%
)
者
佔
一
六
﹒
九
%
，
很
少
人
參
加
者
佔
七
﹒
一
佑
。
見
表
六
﹒
仰

表
六
﹒

、

ω

社
區
居
民
參
與
社
區
活
動
情
取

社
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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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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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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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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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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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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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-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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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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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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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答
案

計

?
也

主
於
社
區

，

未
來
經
費
的
籌
措
方
式
，
社
區
多
贊
成
由
政
府
全
部
補
助
或
由
政
府
與
社

會
各
負
擔
一
半
，
僅
有
極
少
數
願
意
出
社
區

，

一
獨
自
貸
擔
。
見
表
六
﹒
的
。

表
六
﹒
的
社
區
未
來
經
費
之
籌
措
方
式

[
L樹
胡
謝
謝
抽
坦
問
一
段
」

一
直
仟
以
「
九
一
一
」
」
「
同

百
分
比
，
一
回
苟
且
一
一
一
廿
星
回

-
O
E
-
-
A

一-
4
-
c
o

七
、
結

論

綜
結
上
述
分
析
可
知
目
前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研
遭
遇
的
問
題
主
要
有
下
列
四
點

八
鬥
觀
念
問
題
﹒
-

L

社
區
中
的
居
民
缺
乏
社
區
意
識
。
一
方
面
是
因
為
工
業
社
會
中
的
人
際
關
係
談
講

，
人
們
缺
乏
地
緣
的
感
覺
，
因
此
難
以
關
心
社
區
中
的
事
物
。
另
方
面
也
可
能
是
根
據
行

政
劃
分
所
規
劃
的
社
區
，
並
不
具
有
社
會
學
上
的
社
區
意
義
，
難
以
產
生
彼
此
攸
戚
相
關

的
感
情
。

么
社
區
理
事
不
了
解
社
區
發
展
的
真
正
涵
義
，
只
一
味
的
抱
怨
政
府
給
予
的
補
助
款

太
少
，
一
部
無
法
發
揮
社
區
本
身
自
動
、
自
治
的
精
神
。

的H
組
織
問
題
﹒

一
八Z

L

社
區
理
事
會
不
移
健
全
，
開
會
次
數
太
少
，
無
法
發
揮
其
應
有
的
功
能
。

n
'的
社
區
理
事
會
、
區
公
所
與
市
府
社
會
局
，
未
能
取
得
有
效
的
溝
通
與
諒
解
。

C二3
C三，

一

局
經
費
問
題

-1的一

L
政
一府
補
助
的
經
費
太
少
，
不
敷
使
用
。

三
社
區
無
法
自
籌
經
費
，
處
處
仰
賴
政
府
。

制
領
導
人
才
問
題

L

理
事
多
為
無
酬
兼
任
，
本
身
工
作
繁
忙
，
讓
缺
乏
服
務
熱
誠
，
對
社
區
事
發
缺
乏

熱
衷
。Z

社
區
理
事
不
知
如
何
利
用
社
區
資
海
及
策
動
社
區
建
設
。

欲
克
服
上
述
困
難
，
我
們
目
前
可
以
加
強
的
工
作
重
點
是
審
慎
規
劃
有
意
義
的
社
區

單
位
，
慎
這
理
事
並
加
以
訓
線
，
加
強
輔
導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對
於
較
落
後
地
區
，
政
府
加

強
經
費
的
補
助
，
社
區
增
設
專
業
的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等
。

至
於
社
區
發
展
的
三
大
建
設
工
作
，
隨
著
社
會
型
態
的
轉
變
，
工
作
重
點
亦
應
轉
變

，
從
資
料
顯
示
，
社
區
需
求
已
轉
變
為
亟
需
兒
童
福
利
及
育
樂
設
施
的
型
態
。

註
一•• 

經
本
局
補
撥
經
費
設
置
之
社
區
活
動
服
路
中
心
計
二
十
四
處
，
其
餘
為
社
區
借
用

他
處
之
臨
時
集
會
場
所
。




